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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

加强校企共建共聘师资管理工作

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各校区、各部门：

现印发《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加强校企共建共聘师资管

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加强校企共建共聘师资管理

工作的若干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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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
加强校企共建共聘师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

为提升学校教师教学质量，加强教师管理，发挥行业、企业

教师作用，促进校企合作工作，促进专业建设，保证人才培养质

量。校企教师共建共聘，不仅有利于培养学校的专业技能和综合

素质，而且有利于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和鉴定。现就进一步加强校

企共建共聘师资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通过产学合作，广泛地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。

二、积极引进在行业、企业的管理人员、专家、技术人员和

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，充实“双师”型教师队伍。

三、聘任的企业教师定期或不定期给学生授课、开设讲座、

作学术报告，并参与学校的校企合作、专业建设、人才培养模式、

教科研合作、联合办学、学生就业等方面工作，形成了共同培养

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良性机制。

四、加强在职教师实践技能的培养，有计划、分阶段地组织

专业教师深入企业实践，鼓励专业教师参加职业培训和技能鉴

定，重点培养专业带头人、专业骨干教师，帮助他们尽快成长。

五、按照专兼结合“双师”结构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，重点

建立健全专兼职教师管理制度，完善师资培养、引进和聘用、晋

级、考核机制。

（一）制定教师职称评聘的管理规定，把到企业实践经历作



为评聘条件之一。

（二）制定教师参加实践锻炼规定，实行企业挂职锻炼轮派

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兼职教师聘任管理，按照专业教学需要设岗并公

开进行招聘，严格聘用管理，切实满足教学改革要求，切实保证

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适应专业建设一线实际工作需求。

六、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七、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属学校校企合作委员会。

2016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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